
南投縣都達國民中小學高關懷學生評估指標及輔導 檢核表 

學 生 姓 名  評 估 日 期  年  月  日 

性 別 □男  □女 出 生 日 期  年  月  日 

就 讀 班 級  主 要 照 顧 者  關係  

聯 絡 電 話  聯 絡 住 址  

家 庭 背 景 □原住民  □單親 (□父殁 □母殁 □離婚) 

□隔代教養  □新移民配偶子女  □低收入戶  □其他         

【第一階段】 

高關懷學生指標 

 

 

 

 

導師簽章： 

 

______________ 

壹、【危險因子】檢核項目 
一、個人因素： 
1. 身心狀態危機（可複選）： 

□發展遲緩  □心智功能偏低 □身體障礙 □智能障礙  □過動      
□精神疾病  □衝動性格 □情緒困擾 □重大生理疾病 □挫折容忍度低 
□低自尊自信□問題解決能力較低   □易受外在物質誘惑 
□懷孕、生育或早婚      □其他          

2. 行為表現危機（可複選）： 
□逃家  □經常性請假或曠課  □ 經常性說謊  □觸犯法律 □不服管教 
□傾向以攻擊或退縮方式處理問題 □從事性行為(不包括自慰)或性交易   
□自傷或自殺  □受虐或目睹家暴 □生活作息異常  □菸癮、酒癮、藥癮 
□流連不良場所或沈迷網咖     □其他          

3. 學習落差危機（可複選）： 
□缺乏學習目標 □學習意願低落 □學習能力不足 □有學習挫敗經驗  
□學業成就低弱 

二、家庭因素 
1. 家庭功能危機（可複選）： 

□經濟困難  □父或母失業  □舉家躲債  □學生需扮演照顧家人角色 
□居無定所 □家庭衝突 □支持系統薄弱□突發性急難事故   
□家庭成員關係紊亂 □家中手足或堂表親人有人輟學  □其他           

2. 照顧功能危機（可複選）： 
□照顧者死亡  □照顧者出走  □照顧者重病  □照顧者入獄服刑   
□照顧者婚姻關係不穩定  □照顧者有自殺傾向  □照顧者有酒（藥/毒）癮 
□照顧者罹患精神疾病且未穩定就醫  □照顧者管教能力不足 
□照顧者管教觀念偏差   □照顧者與學校互動不良 
□照顧者生活作息未能配合子女照顧 
□照顧者對該生學校教育期望低(如不重視學校表現與升學)□其他         

三、學校及社會因素： 
1. 學校適應危機（可複選）： 

□逃學 □常轉學 □對學校課程不感興趣 □不適應學校生活  
□反抗或不服師長管教 □其他          

2. 人際適應危機（可複選）： 
□師生關係欠佳 □同儕關係欠佳或遭霸凌 □受不良同儕引誘 
□其他          

3. 高社會化危機（可複選）： 
□結交校外行為不良成人、青少年或犯罪者□與校外異（同）性關係複雜 
□過度投入廟會活動 □有犯罪紀錄 □在校外打工 □其他          



 

貳、【保護因子】檢核項目 
勾選該項「對該生免於中輟具關鍵性影響」 
 

一、個人因素： 

□正向我概念  □有責任感  □情緒穩定   □願意且能夠服從規範 

□有正向認同的楷模或師長(包含非教師人員)  □個性開朗樂觀、隨和 

□對自己的未來有正向期待與規劃  □積極正面的問題解決技巧與態度 

二、家庭因素 

□家人重視該生的學校教育   □親子關係良好  □父母能有效管教該生 

□家人積極關切、鼓勵、支持與協助  □家庭氣氛和諧溫暖 

□家中有正向認同的成人 
三、學校適應因素 

□在校有要好的同儕支持與鼓勵  □有師長積極給予支持和協助 

□學校能提供該生成功經驗或活動  □學校對該生提供個別化補救教學與處遇 

□勝任課業學習  □重視取得畢業證書與學歷 

四、社會因素： 

□重要關係他人或朋友的期待與鼓勵 □鄰里、社區人士積極關切與投入中輟防治 

□有替代或輔助家庭功能的團體或機構□警察、社工、公所人員積極投入中輟防治 

□社區有技藝學習之場所 

參、行為表徵評估：（可複選） 

□有中輟之虞 

□有嚴重行為問題 

□有犯罪可能 

□有受虐之虞（包括身體或精神虐待、性侵害及疏忽） 
□學生目前無立即危機，但需對家庭提供進一步協助 

綜合評述 

(描述對學生問題的了解及檢核的總體印象，說明該生核心的問題或現象，及需要列為高關懹學生的主要原因，期待協助之

主要目標。) 

【第二階段】 

危機狀態（可複選） 

學務與輔導人員評

估及簽章：

_____________ 

□有中輟之虞 

□有嚴重行為問題 

□有犯罪可能 

□有受虐之虞（包括身體或精神虐待、性侵害及疏忽） 

□學生目前無立即危機，但需對家庭提供進一步協助 

【第三階段】 

輔導策略 

輔導單位評估簽

章： 

______________ 

□目前暫無積極介入處遇之需求，列入關懷對象   

□需安排認輔老師         □需安排高關懷課程（□社區生活營□其他     ） 

□需轉介中介教育（□資源式中途班□   慈輝班）          

□需提報兒少保護         □需轉介心理師進行個別諮商  

□需通報社會處高風險家庭 □需轉介其他服務方案，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

 

校長核章：______________ 



【第四階段】南投縣  國民中(小)學高關懷學生名冊 

列案 
日期 

年級 

姓名 

(請以姓氏○○表

示，例：(林○○) 

家庭背景 
高關懷學生 
危機狀態 

高關懷學生 
輔導策略 

   

單親   隔代教養  
原住民  
新移民子女 
其他            

□有中輟之虞 

□有嚴重行為問題 

□有犯罪可能 

□有受虐之虞（包括
身體或精神虐待、性
侵害及疏忽） 

□需安排認輔老師 
□需安排高關懷課程 
□需提報兒少保護 
□需提報高風險家庭 
□需轉介 
名稱：         

   

單親   隔代教養  

原住民  
新移民子女 
其他            

□有中輟之虞 

□有嚴重行為問題 

□有犯罪可能 

□有受虐之虞（包括
身體或精神虐待、性
侵害及疏忽） 

□需安排認輔老師 
□需安排高關懷課程 

□需提報兒少保護 
□需提報高風險家庭 
□需轉介 
名稱：         

   

單親   隔代教養  
原住民  
新移民子女 
其他            

□有中輟之虞 

□有嚴重行為問題 

□有犯罪可能 

□有受虐之虞（包括
身體或精神虐待、性
侵害及疏忽） 

□需安排認輔老師 
□需安排高關懷課程 
□需提報兒少保護 
□需提報高風險家庭 
□需轉介 
名稱：         

   

單親   隔代教養  
原住民  
新移民子女 
其他            

□有中輟之虞 

□有嚴重行為問題 

□有犯罪可能 

□有受虐之虞（包括
身體或精神虐待、性
侵害及疏忽） 

□需安排認輔老師 
□需安排高關懷課程 
□需提報兒少保護 
□需提報高風險家庭 
□需轉介 
名稱：         

   

單親   隔代教養  
原住民  
新移民子女 

其他            

□有中輟之虞 

□有嚴重行為問題 

□有犯罪可能 

□有受虐之虞（包括

身體或精神虐待、性
侵害及疏忽） 

□需安排認輔老師 
□需安排高關懷課程 
□需提報兒少保護 
□需提報高風險家庭 

□需轉介 
名稱：         

   單親   隔代教養  
原住民  
新移民子女 
其他            

□有中輟之虞 

□有嚴重行為問題 

□有犯罪可能 

□有受虐之虞（包括
身體或精神虐待、性
侵害及疏忽） 

□需安排認輔老師 
□需安排高關懷課程 
□需提報兒少保護 
□需提報高風險家庭 
□需轉介 
名稱：         

承辦人                  主任                    校長 

 

 



 

高關懷對象：非法定通報案件包含兒童少年保護、家庭暴力（目睹）、高風險家庭、性侵害、 

            性騷擾、中輟學生等需要提供協助學生。 

(一) 中輟之虞學生：指尚未中輟，惟因家庭、同儕等因素可能中輟之學生，包括時輟時復、 

     出席情形不穩定、長期缺曠課計達七天以上等。 

(二) 嚴重行為問題：偷竊、霸凌、翹家、暴力傾向、加入幫派、涉入不當廟會活動等。 

(三) 成癮行為：包括沉迷網咖、藥物濫用等。 

(四) 情緒困擾：焦慮、衝動性格、憂鬱、自殺、自我傷害、性別認同等。 

(五) 學習適應困擾：包括懼學、拒學、學習成就嚴重低落等。 

(六) 人際關係困擾：包括人際孤立、社交恐懼、人際衝突、交友複雜等。 

(七) 高風險家庭個案：係指家庭成員中有關係紊亂、家庭衝突、罹患精神疾病、自殺傾向、 

     失業或因單親、貧困、隔代教養等因素，以致影響兒少受照顧及身心正常發展者。 

(八) 保護性個案：包括家暴、性騷擾、性侵害、安置個案等兒少保護個案或有生命危 

     險之虞個案。 

 


